商务部 信息产业部
关于开展“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商资函[2006] 102号

　　为加快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提高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将选择一批中心城市作为开展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基地城市，在宏观政策、规划设计、招商引资、综合协调等方面给予支持，并通过专项扶持基金，用于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基地内人力资源培养、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建设等方面。目标是在三到五年内建设10个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基地，推动100家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并培养1000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大中型企业，全方位接纳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现就开展“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认定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采取“基地城市＋示范区”模式，由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计划单列市）共建。

    “基地城市”是指符合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总体规划、立足区域和行业特点、能够起到有效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以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为主的中心城市。 

“示范区”是指在“基地城市”内，服务外包重点企业相对集中，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效益，在引导和带动“基地城市”及周边地区开展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方面具备一定基础的区域（一般为“基地城市”内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及软件园区等特定经济功能区）。

　　二、申请认定为基地城市，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地方政府已将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纳入十一五规划发展方案并制定明确目标，推进发展服务外包业的思路明晰，规划切实可行，中远期发展目标明确；制定的鼓励承接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及具体措施切实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

（二）当地政府承诺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与中央扶持基金配套，用于基地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完善必要设施、人才引进与培养、服务外包职业培训、外包企业相关认证等，及与服务外包配套服务及特定环境改善相关事宜）。

　　（三）“基地城市”已有具备条件的示范区。

　　（四）“基地城市”的建设及发展环境优越，基础设施较好，交通便利，污染指数较低，适宜居住，具有良好的国际投资和合作的环境。

　　（五）“基地城市”产业特色鲜明，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健全，投融资便利，运营成本具有竞争力，且具备在三到五年内培育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大型骨干企业（3000-5000人）和孵化中小企业的条件，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开展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具有带动作用。

　　（六）“基地城市”内已有50家以上具备一定规模的从事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具有良好的服务基础和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经验，承接的服务外包业务以离岸服务外包为主。 

　　（七）该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学科与服务外包需求相适应，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储备充足，具备根据外包产业需求进行定向培训的各种条件。 

　　（八）具有良好的国际投资和合作的环境。 

　　（九）“基地城市”的建设由有关市领导分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服务外包基地的规划及建设。 

　　三、申请认定为示范区，应具下列条件：

　　（一）符合“基地城市”发展规划和功能定位（不存在土地管理等遗留问题）。 

　　（二）具有开展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基础，并已有可适用于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企业的具体扶持政策。 

　　（三）区内已开展的服务外包业务以离岸业务为主，区内从事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不少于25家且发展势头良好。 

　　（四）有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 

　　四、请你省（市）进一步了解本行政区域内服务外包业的开展情况，其中符合要求、希望成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中心城市，应按下列要求向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提交申请材料： 

　　（一）基地应由省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向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推荐，并按要求填写《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荐表》；

　　（二）根据基地城市内服务外包业的实际开展情况，填写《基地城市已设立从事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一览表》； 

　　（三）按照《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基地推荐表》的结构，提交详实的申请报告。

    五、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将共同组织评审，并对经评审认定的基地城市和基地城市内的示范区联合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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